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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9 月 10 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致意，并就该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21 日第 SCA/10/04/(02)号普通照会，谨

随函转递土库曼斯坦政府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编写的第

一次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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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9 月 10 日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俄文]  

  土库曼斯坦关于采取措施执行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号决议的第一次报告 
 
 

 本报告是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编写的,并依照其中规

定提交给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28 条所设委员会。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1 段 

 关于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宪法》和土库曼斯坦人民委员会

199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的中立国外交政策概念指出,“土库曼斯坦不应拥有、生产

或扩散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或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应帮助

发明新类型武器或生产这些武器的技术”。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2 段 

 1997 年 6 月 12 日通过《土库曼斯坦刑法典》，其中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71 条指出： 

  “⑴ 恐怖主义，即引起爆炸或纵火或危及生命的其他行动，严重破坏财产或

导致其他危险的社会后果。如果以破坏公共安全、恐吓民众或影响当局决策为目

的采取或威胁采取这些行动，则应被处以 5 至 10 年监禁； 

 ⑵ 以下列方式犯下的相同行为： 

  (a) 屡犯； 

  (b) 使用火器； 

  (c) 根据事先商定采取行动的团伙； 

 应被处以 8至 15 年监禁。 

 ⑶ 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列的害命行为或有组织的集团或犯罪联盟犯下的

行为应被处以 10 至 20 年监禁。” 

 2003 年 8 月 15 日《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1 条第 4 款对“恐怖主义行为”定义

如下：“恐怖主义行为是以下列形式直接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爆炸、纵火或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及使用放射性、化学、生物、细菌、爆炸、有毒、有害

或有毒性物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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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法第 6 条，由土库曼斯坦总统和内阁总体领导打击恐怖主义，并为此

提供必要的部队、手段和资源。在其职权范围内直接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机

关如下： 

 - 国家安全部， 

 - 内政部， 

 - 土库曼斯坦总统安全局， 

 - 国家外国人登记局， 

 - 国家边境事务处， 

 - 国家海关署， 

 - 检察总长办公室和其他。 

 根据《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24 条，确认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是恐怖组

织，应根据法院裁判予以解散。在解散被确认的恐怖组织时，根据法定程序没收

和出售其财产，收益转入土库曼斯坦中央预算。 

 如果有关法院确认在土库曼斯坦境外登记的国际组织（其所属部门、分部或

办事处）是恐怖主义组织，则禁止该组织在土库曼斯坦境内活动，关闭其所属部

门（分部或办事处），并根据法定程序没收和出售其财产和在土库曼斯坦境内有

关国际组织的财产，收益转入土库曼斯坦中央预算。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3(a)条 

 《土库曼斯坦刑法典》关于非法处理放射性物资问题的第 283 条规定： 

 “⑴ 非法获取、拥有、使用、转让或销毁放射性材料应被处至多 2 年监禁。 

 ⑵ 如果相同行为因粗心大意造成个人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应被处以至多

5 年监禁”。 

 《刑法典》关于违反处理放射性材料条例的第 284 条规定： 

  “违反关于拥有、使用、登记或运输放射性材料的条例和关于处理这些

材料的其他条例，如果造成严重后果， 

  应被处以 2至 7 年监禁。” 

 《刑法典》关于盗窃或勒索放射性材料的第 285 条规定如下： 

 “⑴ 盗窃或勒索放射性材料应被处以至多 5 年监禁。 

 ⑵ 以下列方式并由下列人员犯下的相同行为： 

 3
 



 

S/AC.44/2004/(02)/2  

  (a) 屡犯； 

  (b) 根据事先商定采取行动的团伙； 

  (c) 利用官方职务者； 

  (d) 使用不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武力； 

 应被处以 3至 8 年监禁。 

 ⑶ 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武力或由有组织的集团或犯罪联盟盗窃或勒索

放射性材料应被处以 5至 10 年监禁，没收或不没收财产”。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3(c)段 

 根据《刑法典》关于走私问题的第 254 条， 

  “⑴ 在隐瞒或规避海关检查或欺诈使用证件或海关识别办法或同时不申报

或假报货物的情况下走私，即跨越土库曼斯坦海关边境运输大量运输就其跨越土

库曼斯坦海关边境运输已制定特别规定的货物或其他物资，但本条第 2 款所列货

物和物资除外，应被处以每月平均薪金 25 至 50 倍的罚款或至多 2 年劳动改造或

至多 3 年监禁，没收或不没收财产。 

 ⑵ 以下列方式并由下列人员犯下本条第 1 款所列行为： 

  (a) 屡犯； 

  (b) 根据事先商定采取行动的团伙或有组织集团； 

  (c) 利用官方职务的公务员或免于海关检查者； 

  (d) 对海关检查人员使用武力； 

 应被处以 2至 5 年监禁。 

 ⑶ 如果在隐瞒或规避海关检查或欺诈使用证件或海关识别办法或同时不

申报或假报货物的情况下，跨越土库曼斯坦海关边境运输麻醉品和精神、剧毒、

有毒、有毒性、放射性或爆炸物质、武器、爆炸装置、火器或弹药和核武器、化

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就其跨越土库曼斯坦海关边境

运输已制定特别规定的可用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和设备、战略上重要

的原材料和就其跨越土库曼斯坦海关边境运输已制定特别规定的文化宝物， 

 应被处以 3至 8 年监禁，没收或不没收财产。 

 ⑷ 以下列方式并由下列人员犯下的本条第 3 款所列行为： 

  (a) 屡犯； 

  (b) 由根据事先商定采取行动的团伙或由有组织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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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利用官方职务的公务员或免于海关检查人员； 

  (d) 对海关检查人员使用武力； 

 应被处以 5至 10 年监禁，没收或不没收财产。” 

 土库曼斯坦国家边防局依照 2003 年 8 月 15 日《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8条第

7 款，通过防止、监测和制止恐怖分子试图跨越土库曼斯坦国家边境及跨越国家

边境非法运输武器或可用作恐怖主义犯罪手段的爆炸、有毒和放射性物质及其他

物资打击恐怖主义，并参与确保领水内国家海上航行和土库曼斯坦经济区的安

全。 

 土库曼斯坦国家海关署依照 2003 年 8 月 15 日《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8条第

8 款，根据其任务规定通过制止企图将以下货物非法运入土库曼斯坦境内打击恐

怖主义：武器和弹药及爆炸、有毒和放射性物质和物资；呼吁推翻现行宪法机构

并进行破坏公共安全或旨在杀害国家领导人或蓄意不遵守法律和公共道德的行

动的印刷材料和其他材料。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8 段 

 土库曼斯坦是下列多边国际法律文件的缔约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 年 9 月 23 日）；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4

年 9 月 23 日）；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

约》（1995 年 11 月 24 日）；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6 年 6 月 18 日）；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8 年 2 月 6 日)。 

 根据土库曼斯坦 1995 年 6 月 15 日《缔结、执行和废止国际条约程序法》第

15 条，“土库曼斯坦应通过国家机构根据国际法准则严格遵守土库曼斯坦加入的

各项国际条约”。 

 根据该法第 16 条，“土库曼斯坦总统和内阁应采取步骤，确保执行土库曼斯

坦加入的各项国际条约。” 

 该法第 17 条规定，“土库曼斯坦一些国家机构的任务规定包括处理土库曼斯

坦加入的国际条约所涉问题，这些机构应确保遵守根据这些协定承担的各项义

务，监测土库曼斯坦从这些协定所获权利的落实情况，以及条约其他缔约方遵守

义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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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库曼斯坦根据国际条约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同其他国家及其执法机构和

特别机构和从事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并协助其他国家对涉嫌

资助或支助恐怖主义活动者进行刑事调查并提起刑事诉讼。 

 土库曼斯坦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准则预防并制止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立即冻

结进行或试图进行或协助进行恐怖主义行动者的资金和其他财政资产、存款、经

济资源和物质资产（《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5 条）。 

 此外，土库曼斯坦还直接参加目前拟订关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工

作。 

 

 


